
1 

 

臺北市文山區114年度「市長與里長有約」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4 年 5月 12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二、會議地點：文山區公所 10 樓大禮堂 

三、主席：蔣萬安市長                      紀錄：朱奕錚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提案討論： 

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401 
興邦里 

張朝雄里長 

各類交通、停車場指示牌

（含反光鏡）加強維管措

施。 

交工處 

停管處 

文山區公所 

1.請交工處及停管處先進行

牌面巡查維護，爾後每半

年定期巡查維護。 

2.請文山區公所協助加強交

通標誌、設施等市容查報

作業。 

3.本案列管3個月。 

11402 
明興里 

鄢健民里長 

安家國際有限公司在明興

里都更案，其事業計畫審核

過程中所提廢巷程序有明

顯過失，建議務必提出補救

措施。 

更新處 

文山戶所 

1.未來都更範圍如涉及廢巷

議題，請更新處研議可讓

地方反映意見的機制。 

2.為確保本案實施者開放公

眾通行時段，請更新處將

地方意見與實施者溝通

後，再向里長說明。 

3.案址倘有門牌改編需求，

請文山戶所協助辦理。 

4.本案列管2個月。 

11403 
萬美里 

鄧瑞興里長 

建請於萬芳九號公園內興

建綠化教室（多功能教室），

以滿足里民活動空間需求。 

公園處 

文山區公所 

都發局 

民政局 

1.請公園處確認里長需求，

並朝設置綠化教室之方向

評估辦理。 

2.本案列管2個月。 

11404 
萬有里 

黃麗霓里長 

景美段一小段292、293地號

土地徵收作為道路規劃。 

新工處 

台電公司 

1.請新工處將案址納入徵收

開闢排序。另與台電公司

協調用地事宜，並將協調

結果向里長說明。 

2.本案列管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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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405 
樟文里 

林淑珠里長 

請檢討管線機關（欣欣天然

氣）搶修、開關閥管理機制

及路證相關問題。 

工務局 

(道管中心) 

產業局 

欣欣天然氣

公司 

1.請工務局(道管中心)發函

各管線機關，加強宣導緊

急搶修施工通報作業處理

程序。另邀請各管線機關

及施工廠商，規劃辦理教

育訓練，以熟悉本市緊急

搶修通報作業內容。 

2.本案列管3個月。 

11406 

樟腳里 

高林玉嬌里長 

景慶里 

蔡岳澄里長 

「木新路3段45巷6弄」及

「景福街265巷」道路徵收

開闢。 

新工處 

請新工處持續將案址私地納

入徵收開闢排序，並就相關

進度主動向里長說明。 

11407 

明義里 

仇世屏里長 

華興里 

陳峙穎里長 

都更公劃地區劃定原則暨

範圍檢討及不合理山限區

解列。 

更新處 

都發局 

北水處 

公園處 

1.請更新處協助里長將都更

公劃地區之書面意見，提

送都委會審議，屆時亦邀

請里長出席會議表達意

見。 

2.請都發局就案址山限區解

列事宜，納入年底通盤檢

討。 

3.另將「自來水工程用地」變

更為公園一節，請北水處

與公園處進行可行性評

估。 

4.本案列管2個月。 

11408 
華興里 

陳峙穎里長 

永建市場海砂屋及舊永建

國小改建案周邊公共設施

檢討案。 

市場處 

衛生局 

新工處 

台電公司 

捷運局 

體育局 

交通局 

停管處 

都發局 

教育局 

1.請秘書長協助確認有關本

案設計規劃及工程預算編

列，是否不受市議會附帶

決議之限制，避免各項工

程有延宕或空轉情形。 

2.本案列管2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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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市 長 室 

114.5.14 

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409 
萬和里 

吳祚榮里長 

建請市府針對和隆社宅車

道出入口方向對地方之交

通影響，審慎規劃評估。 

國家住都 

中心 

交通局 

都發局 

1.針對中央社宅興建所衍生

車道出入口可能造成當地

交通衝擊等問題，請交通

局與都發局協助將地方意

見反映予國家住都中心，

並保持溝通。 

2.本案列管2個月。 

11410

（臨提） 

樟腳里 

高林玉嬌里長 

臺北市是否率先實施行人

燈（小綠人）與行車燈（車

道紅綠燈）分開。 

交通局 

交工處 

將該案攜回交由權責機關研

議後回復。 

11411 

（臨提） 

樟腳里 

高林玉嬌里長 

研擬敬老卡擴大使用範圍

（長者於便利商店購置餐

食或日用品）。 

社會局 
將該案攜回交由權責機關研

議後回復。 

六、散會：上午 11 時 15 分。 


